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呆子印发 {i吁南省利用社会资金建设h高等学校

学生公寓收费管理试有办法〉的追知

各省辖市计委、物价局、教育局》各高等院校:
沟规范高校学生公寓收费管理，鼓励社会资企多渠道、多形式

投资声校后勤设施建设 p 逐步改善学生住宿条件?推动我省高等
教育事业的发展，根据国家关于高等教育后勤版务社会化的有关
规定3 结合我省实际 p 本着引导投资者建设大众化学生公寓的原
则 7 我〈il 制定了《河南省利用社会资金建设高等学校学主公寓收
费管理试行办法))，现印发给你们?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有什么
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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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南省利用社会资金建设高等学校学生公鼠

收费管理试行办

第一条为了规范高校学生公寓收费管理，鼓励社会资金多

渠莲、多形式按:资 7与校后勤设施建设 p 逐步改善学生住宿各作?

促进高等教育后引服务社会化予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根据

国家末关规定?纣合我'1..~实际-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我省境内高等学校(包括普通高校和

成人高校)二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火及其他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资

金投资新建、改建、租赁的学生公寓。飞

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学生公寓是指房间成套、设各齐全飞环

境整洁、物业管程完备的学生住宿楼。
也

勇四条 高等主学校学生公寓收费标准按学校隶属云系分别扭

省、市两级价格主管剖门合同教育主管部门审核批准ι 省!居高才可

的公寓收费标准由各高校提出书面申请，经省计委、省教育厅皆

核后审批。市属高校公寓收费标准由各院校提出书面申请?经市

价格、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后审批?并报省计委、省教育厅各案。

第五条 高等学校申报学生公寓收费标准?应同时提供以下

资料:1 、公寓建设投资情况; 2、公寓房问面积、结构及入住人

数; 3、公寓设施设各配备， 4、日常运行维护费用。

申报时间 7 原则上应集中于每年 3-5 月份 3 以便批准后 jj~^ 3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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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招生简章向社会公布。

第六条 高等学校学生公寓收费标准要根据学生公寓的建设

及运行成本、当地住房租金的水平和学生的承受能力等因素 7 合

理制定或调整。

劈七条根据国家关于高等学校学生住宿费的有关规定=结

合我守主要j际，现阶段我拿古拉新建公寓伦窄薪阶一般持合!标准

为 :1 ，;人间 BOO-I000 元/生/年;六人间 600-80仔i[)生/年:六人以

上河 ~OO-6的元/生/年。

高等学校新建公寓的具体收费标准?根据公寓的具体条件

(建造标准、附属设施、配套服务等)按质论价进行审批。

第八条高等学校学生公寓的建造标准及附属设施应本若简

朴实用的原则，并保证大众化房间在整小公民;中占较大比例 p 确

保学生的大众需求。对超标准建设和配置的学生公寓，其收费标

准不得超过国家控制的收费y立子。

第九条 学生公寓入住前 F 应公布公寓的收费标准和住宿条

件?并由学生自愿选择房间档次。各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?强制

指定学生入住高档次的公寓。

第十条 学生公寓住宿收费标准内包括房租、水电费、取暖

费、家俱折旧等配套费用及卫生保洁、安全保卫等物业管理费用。

学校公寓要保证附属设施的完好并提供安全、清洁的良好环境 7

保证学生的正常用电、用水、取暖等，并不得在住宿费以外再重

复向学生收取有关费用。购置、维护与公寓相关的，公共设施的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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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不得再向学生摊派。严禁在寒暑假期间向学圭另行收取公寓住

宿费。

第十一条 学生公寓的相关生活用品原则上由学生自行购

买。对于按规范化管理要求确须统一代购的物品?一般应采取公

开招标采赐的办法。除必须发生的招标采殉费用外、不得如价销

舍 cjhifft;J? 价持平对学生扑开.半苦受 ff?7!?! 呐专育艺有关在117丁

的监督 c 代炖物品归学生所有 7 毕业后由学生自主支配c

等十二条高等学校公寓收费，如;41:规定到当地价格主管部

门办理《收费许可证));亮证收费 3 并在握日位置公示住宿费标

准和公寓档次条件J

第十三条学生公寓的收费按学年收取告不得跨学年收费。

第十四条 高等学校原有的不属于按后勤服务社会化建设的

学生宿舍的收费?不得比照本办法收取，仍按原规定的管理办法

和收费标准执行。

第十五条省、市价格、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高等学校公

寓收费的管理与监督，凡有违反本办法的行为?按有关规定予以

查处。

第十六条本办法由省计委、省教育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本办法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主题词:印发教育收费办法通知

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室 2003 年 12 月 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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